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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函送「衛生福利部社福人員勞動申訴案件

流程圖」1份(如附件)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8月24日衛部救字第107136271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保障社福人員勞動權益，未來社福人員如有勞動申訴需

求可循旨揭管道進行申訴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

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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